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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customs/302249/302266/302269/2293864/index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26 号 

（关于实施综合保税区“四自一简”监管创新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）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

3 号）的要求，加快综合保税区（以下简称“综保区”）创新升级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，优化

营商环境，海关总署在综保区实施“四自一简”监管改革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在综保区内实施“四自一简”监管制度，综保区内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企业”）可自主

备案、合理自定核销周期、自主核报、自主补缴税款，海关简化业务核准手续。 

二、海关认定的企业信用状况为一般信用及以上的企业可适用“四自一简”模式。 

三、企业设立电子账册时，可自主备案商品信息。除系统判别转由人工审核的，系统自

动备案。 

四、企业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，自主确定核销周期。核销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，企业

核销盘点前应当告知海关。 

五、企业可自主核定保税货物耗用情况，并向海关如实申报，自主办理核销手续。企业

对自主核报数据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六、企业可按照“自主申报、自行缴税（自报自缴）”方式对需要缴税的保税货物自主补

缴税款。 

七、简化业务核准手续，企业可一次性办理分送集报、设备检测、设备维修、模具外发

等备案手续。需办理海关事务担保的业务，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。 

八、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海关可暂停其适用“四自一简”模式： 

（一）不再符合本公告第二条所述业务开展条件的； 

（二）涉嫌走私被立案调查、侦查的。 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海关总署 

2019 年 1 月 29 日 

 

 

 


